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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准 

申 請 

憲兵指揮部所屬 

地區指揮部派遣緝毒犬 

營區特定處所查察 

查獲疑似毒品、涉毒人員或事證 

 

申請單位、憲兵隊緝毒犬分組均循系回報，
勤務人員（犬隻）歸勤 

事證封存，實施驗尿 

營門人車抽檢 

北部地區由憲兵第 202指揮部(士林

憲兵隊緝毒犬分組)負責 

中部地區由憲兵第 203指揮部(臺中

憲兵隊緝毒犬分組)負責 

南部地區由憲兵第 204指揮部(高雄

憲兵隊緝毒犬分組)負責 

東部地區由憲兵第 204指揮部（花蓮

憲兵隊緝毒犬分組）負責 

無查獲 

協助辦理
執勤展演 

1.國軍單位運用緝毒犬支援門禁檢查或內部管理檢查 

2.國防部、司法機關交查(辦)毒品專案 

3.協助於營區開放之國軍重要活動辦理執勤展演 

4.查獲疑似毒品、涉毒人員或事證，倘有實施法紀調查必要時，即

依國軍法紀調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辦理毒品專案 

（通知當事人到場） 

 

聯繫轄區憲兵隊進行調查及處理 

依刑事程序法、 

檢察官指揮辦理 

附件一 

 


